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85號

聲  請  人  黃𨧡鵬                               

相  對  人  新竹市政府                           

代  表  人  邱臣遠 （代理市長）       

相  對  人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代  表  人  凃東良（區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及「行政訴訟

    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

    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行政

    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

    定的立法目的，是因為行政機關的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

    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

    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的合法性顯有疑

    義，或原處分或決定的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的損害，且有急

    迫情事者，自應賦予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聲請，

    於其針對該處分或決定提起本案行政訴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

    行，以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

    損害」，是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

    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的程度等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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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的損害，並不屬於該條

    所指難於回復的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則指情況緊急

    ，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否則難以救濟的情形。暫時

    權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性質上

    屬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僅能適

    用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事實方

    面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以回復

    損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未為釋

    明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

    第73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

    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訴

    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明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已規定受處

    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

    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即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

    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

    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

    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因此應認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逕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時，必須已向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申請未獲救濟（

    例如申請被駁回，或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不於適當期

    間內為准駁），或情況緊急，若不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即

    難以救濟之情形，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

    之必要，而應認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行

    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5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新竹市東區區公所（下稱東區區東

所）以民國113年7月15日東違字第240號違章建築查報單

（下稱系爭查報單），向相對人新竹市政府（下稱竹市府）

查報聲請人所有坐落於新竹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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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建物），聲請人於騎樓實施違建，嗣竹市府以113年7月

23日府都使字第1130118683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單（下稱系

爭通知單）辦理認定違章在案並通知聲請人，請於收到系爭

通知單後一個月內依建築法規定，依建築法令規定，檢齊文

件向竹市府申請補辦建造執照，逾期不辦或補辦建造執照手

續不合規定，將執行拆除。系爭建物之屋齡有50幾年，位在

都市計畫地區，不在區域計畫地區，且無任何興建工程，何

從勒令停工？相對人先以截取113年6月Google街景為系爭建

物之原有情形，再於113年7月8日拍攝違建現場簡圖，偽造

系爭查報單，誣陷系爭建物有新違建，欲即報即拆。不當拆

除將造成難以復原之損害，且有急迫性。騎樓順平計畫在於

改善騎樓高低差、老舊破損鋪面，相對人卻擴張及於騎樓打

通，違反該計畫，嗣於部分居民提起訴願時，卻改稱騎樓打

通係依建築法，由自己經費支出，卻不在道路劃設人行道，

僅一味要求民間私有土地提供行人通行，況法律對於違法建

造系爭建物之人，已逾追溯期。若強制拆除系爭建物，恐危

害結構，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性。依據系爭通

知單認定騎樓為違建是錯誤的。新竹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

標準及新竹市違章建築優先執行標準不適用本件，不可作為

系爭通知單之法律依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建築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

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

物或雜項工作物。」、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建造，

係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

度者。……」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

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

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規定：「違反

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

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

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次按建築技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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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7條第2款規定：「凡經指定在道路兩

旁留設之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其寬度及構造由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參照當地情形，並依照左列標準訂定之：……

二、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無人行道者，應高於道路邊

界處10公分至20公分，表面鋪裝應平整，不得裝置任何台階

或阻礙物，並應向道路境界線作成40分之1瀉水坡度。」又

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

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

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

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

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

者，應即拆除之。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

收到通知後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

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復按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

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因而，騎樓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不

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未經申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

擅自於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增加其面積或高度之增

建，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㈡、首先，系爭查報單僅是東區區公所向竹市府查報，促使其行

使認定違章建築職權之通知，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非行政處分，聲請人對系爭查報單聲請停止執行，屬對非行

政處分聲請停止執行，與法定要件不符。其次，系爭通知單

雖屬行政處分，然本件騎樓增建違建若遭拆除，核屬財產上

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並無執行

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可言。再者，系爭通知單之執行須

依實際案件之排序而定，系爭通知單並不表示本件已開始執

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況聲請人並未釋明竹市府已排定

於近日內之特定日期執行拆除，本院亦於113年12月16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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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電話詢問竹市府關於原處分執行進度如何乙事，經竹市府

承辦人答覆「尚未排定拆除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31

頁），益證系爭通知單尚無排定特定執行拆除日期。此外，

聲請人已提起訴願，惟尚未作成訴願決定，聲請人亦未向訴

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亦有本院113年12月16日電

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33頁）。是以本件並無訴願機關或

相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成非即時聲請由行

政法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則聲請人提起訴願

後，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有向本院

聲請之必要，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

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依首揭規定

及說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並無

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須即時由行政法院

予以處理之情形。至於聲請人爭執系爭建物並非新違建、違

章建築查報單偽造不實、相對人刻意使用同一建築不同角度

之兩張照片誣陷系爭建物為新違建等語，聲請人所執相對人

系爭查報單及系爭通知單違法乙事，均屬實體上之爭執，尚

待本案行政爭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認定才能明確，無

法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

義。　

五、綜上，聲請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前揭規定要件不

符，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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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

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

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

適當者，亦得為

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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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85號
聲  請  人  黃𨧡鵬                               
相  對  人  新竹市政府                           
代  表  人  邱臣遠 （代理市長）       
相  對  人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代  表  人  凃東良（區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及「行政訴訟
    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
    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行政
    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
    定的立法目的，是因為行政機關的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
    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
    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的合法性顯有疑
    義，或原處分或決定的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的損害，且有急
    迫情事者，自應賦予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聲請，
    於其針對該處分或決定提起本案行政訴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
    行，以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
    損害」，是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
    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的程度等情而
    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的損害，並不屬於該條
    所指難於回復的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則指情況緊急
    ，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否則難以救濟的情形。暫時
    權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性質上
    屬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僅能適
    用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事實方
    面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以回復
    損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未為釋
    明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
    第73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
    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訴
    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明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已規定受處
    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
    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即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
    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
    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
    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因此應認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逕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時，必須已向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申請未獲救濟（
    例如申請被駁回，或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不於適當期
    間內為准駁），或情況緊急，若不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即
    難以救濟之情形，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
    之必要，而應認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行
    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5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新竹市東區區公所（下稱東區區東所）以民國113年7月15日東違字第240號違章建築查報單（下稱系爭查報單），向相對人新竹市政府（下稱竹市府）查報聲請人所有坐落於新竹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聲請人於騎樓實施違建，嗣竹市府以113年7月23日府都使字第1130118683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辦理認定違章在案並通知聲請人，請於收到系爭通知單後一個月內依建築法規定，依建築法令規定，檢齊文件向竹市府申請補辦建造執照，逾期不辦或補辦建造執照手續不合規定，將執行拆除。系爭建物之屋齡有50幾年，位在都市計畫地區，不在區域計畫地區，且無任何興建工程，何從勒令停工？相對人先以截取113年6月Google街景為系爭建物之原有情形，再於113年7月8日拍攝違建現場簡圖，偽造系爭查報單，誣陷系爭建物有新違建，欲即報即拆。不當拆除將造成難以復原之損害，且有急迫性。騎樓順平計畫在於改善騎樓高低差、老舊破損鋪面，相對人卻擴張及於騎樓打通，違反該計畫，嗣於部分居民提起訴願時，卻改稱騎樓打通係依建築法，由自己經費支出，卻不在道路劃設人行道，僅一味要求民間私有土地提供行人通行，況法律對於違法建造系爭建物之人，已逾追溯期。若強制拆除系爭建物，恐危害結構，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性。依據系爭通知單認定騎樓為違建是錯誤的。新竹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及新竹市違章建築優先執行標準不適用本件，不可作為系爭通知單之法律依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建築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7條第2款規定：「凡經指定在道路兩旁留設之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其寬度及構造由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參照當地情形，並依照左列標準訂定之：……二、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無人行道者，應高於道路邊界處10公分至20公分，表面鋪裝應平整，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並應向道路境界線作成40分之1瀉水坡度。」又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復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因而，騎樓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未經申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擅自於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增加其面積或高度之增建，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㈡、首先，系爭查報單僅是東區區公所向竹市府查報，促使其行使認定違章建築職權之通知，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非行政處分，聲請人對系爭查報單聲請停止執行，屬對非行政處分聲請停止執行，與法定要件不符。其次，系爭通知單雖屬行政處分，然本件騎樓增建違建若遭拆除，核屬財產上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並無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可言。再者，系爭通知單之執行須依實際案件之排序而定，系爭通知單並不表示本件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況聲請人並未釋明竹市府已排定於近日內之特定日期執行拆除，本院亦於113年12月16日職權電話詢問竹市府關於原處分執行進度如何乙事，經竹市府承辦人答覆「尚未排定拆除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益證系爭通知單尚無排定特定執行拆除日期。此外，聲請人已提起訴願，惟尚未作成訴願決定，聲請人亦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亦有本院113年12月16日電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33頁）。是以本件並無訴願機關或相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成非即時聲請由行政法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則聲請人提起訴願後，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有向本院聲請之必要，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並無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之情形。至於聲請人爭執系爭建物並非新違建、違章建築查報單偽造不實、相對人刻意使用同一建築不同角度之兩張照片誣陷系爭建物為新違建等語，聲請人所執相對人系爭查報單及系爭通知單違法乙事，均屬實體上之爭執，尚待本案行政爭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認定才能明確，無法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五、綜上，聲請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前揭規定要件不符，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85號
聲  請  人  黃𨧡鵬                               
相  對  人  新竹市政府                           
代  表  人  邱臣遠 （代理市長）       
相  對  人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代  表  人  凃東良（區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及「行政訴訟
    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
    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行政
    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
    定的立法目的，是因為行政機關的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
    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
    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的合法性顯有疑
    義，或原處分或決定的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的損害，且有急
    迫情事者，自應賦予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聲請，
    於其針對該處分或決定提起本案行政訴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
    行，以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
    損害」，是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
    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的程度等情而
    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的損害，並不屬於該條
    所指難於回復的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則指情況緊急
    ，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否則難以救濟的情形。暫時
    權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性質上
    屬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僅能適
    用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事實方
    面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以回復
    損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未為釋
    明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
    第73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
    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訴
    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明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已規定受處
    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
    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即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
    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
    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
    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因此應認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逕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時，必須已向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申請未獲救濟（
    例如申請被駁回，或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不於適當期
    間內為准駁），或情況緊急，若不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即
    難以救濟之情形，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
    之必要，而應認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行
    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5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新竹市東區區公所（下稱東區區東所
    ）以民國113年7月15日東違字第240號違章建築查報單（下
    稱系爭查報單），向相對人新竹市政府（下稱竹市府）查報
    聲請人所有坐落於新竹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
    ），聲請人於騎樓實施違建，嗣竹市府以113年7月23日府都
    使字第1130118683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
    ）辦理認定違章在案並通知聲請人，請於收到系爭通知單後
    一個月內依建築法規定，依建築法令規定，檢齊文件向竹市
    府申請補辦建造執照，逾期不辦或補辦建造執照手續不合規
    定，將執行拆除。系爭建物之屋齡有50幾年，位在都市計畫
    地區，不在區域計畫地區，且無任何興建工程，何從勒令停
    工？相對人先以截取113年6月Google街景為系爭建物之原有
    情形，再於113年7月8日拍攝違建現場簡圖，偽造系爭查報
    單，誣陷系爭建物有新違建，欲即報即拆。不當拆除將造成
    難以復原之損害，且有急迫性。騎樓順平計畫在於改善騎樓
    高低差、老舊破損鋪面，相對人卻擴張及於騎樓打通，違反
    該計畫，嗣於部分居民提起訴願時，卻改稱騎樓打通係依建
    築法，由自己經費支出，卻不在道路劃設人行道，僅一味要
    求民間私有土地提供行人通行，況法律對於違法建造系爭建
    物之人，已逾追溯期。若強制拆除系爭建物，恐危害結構，
    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性。依據系爭通知單認定
    騎樓為違建是錯誤的。新竹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及新
    竹市違章建築優先執行標準不適用本件，不可作為系爭通知
    單之法律依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建築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
    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
    或雜項工作物。」、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
    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
    。……」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
    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
    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
    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
    強制拆除其建築物。……」。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57條第2款規定：「凡經指定在道路兩旁留設之騎樓或
    無遮簷人行道，其寬度及構造由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參
    照當地情形，並依照左列標準訂定之：……二、騎樓地面應與
    人行道齊平，無人行道者，應高於道路邊界處10公分至20公
    分，表面鋪裝應平整，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並應向
    道路境界線作成40分之1瀉水坡度。」又按違章建築處理辦
    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
    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
    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5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
    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認定
    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依
    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
    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築機關應拆除之。」復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
    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
    、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因
    而，騎樓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
    ；未經申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擅自於供個人或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為增加其面積或高度之增建，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
㈡、首先，系爭查報單僅是東區區公所向竹市府查報，促使其行
    使認定違章建築職權之通知，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
    非行政處分，聲請人對系爭查報單聲請停止執行，屬對非行
    政處分聲請停止執行，與法定要件不符。其次，系爭通知單
    雖屬行政處分，然本件騎樓增建違建若遭拆除，核屬財產上
    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並無執行
    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可言。再者，系爭通知單之執行須
    依實際案件之排序而定，系爭通知單並不表示本件已開始執
    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況聲請人並未釋明竹市府已排定
    於近日內之特定日期執行拆除，本院亦於113年12月16日職
    權電話詢問竹市府關於原處分執行進度如何乙事，經竹市府
    承辦人答覆「尚未排定拆除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
    ），益證系爭通知單尚無排定特定執行拆除日期。此外，聲
    請人已提起訴願，惟尚未作成訴願決定，聲請人亦未向訴願
    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亦有本院113年12月16日電話
    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33頁）。是以本件並無訴願機關或相
    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成非即時聲請由行政
    法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則聲請人提起訴願後，
    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有向本院聲請
    之必要，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
    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依首揭規定及說
    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並無執行
    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
    處理之情形。至於聲請人爭執系爭建物並非新違建、違章建
    築查報單偽造不實、相對人刻意使用同一建築不同角度之兩
    張照片誣陷系爭建物為新違建等語，聲請人所執相對人系爭
    查報單及系爭通知單違法乙事，均屬實體上之爭執，尚待本
    案行政爭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認定才能明確，無法僅
    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五、綜上，聲請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前揭規定要件不符
    ，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85號
聲  請  人  黃𨧡鵬                               
相  對  人  新竹市政府                           
代  表  人  邱臣遠 （代理市長）       
相  對  人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代  表  人  凃東良（區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及「行政訴訟
    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
    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行政
    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
    定的立法目的，是因為行政機關的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
    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
    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的合法性顯有疑
    義，或原處分或決定的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的損害，且有急
    迫情事者，自應賦予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聲請，
    於其針對該處分或決定提起本案行政訴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
    行，以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
    損害」，是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
    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的程度等情而
    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的損害，並不屬於該條
    所指難於回復的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則指情況緊急
    ，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否則難以救濟的情形。暫時
    權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性質上
    屬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僅能適
    用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事實方
    面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以回復
    損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未為釋
    明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
    第73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
    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訴
    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明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已規定受處
    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
    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即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
    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
    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
    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因此應認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逕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時，必須已向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申請未獲救濟（
    例如申請被駁回，或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不於適當期
    間內為准駁），或情況緊急，若不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即
    難以救濟之情形，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
    之必要，而應認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行
    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5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新竹市東區區公所（下稱東區區東所）以民國113年7月15日東違字第240號違章建築查報單（下稱系爭查報單），向相對人新竹市政府（下稱竹市府）查報聲請人所有坐落於新竹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聲請人於騎樓實施違建，嗣竹市府以113年7月23日府都使字第1130118683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辦理認定違章在案並通知聲請人，請於收到系爭通知單後一個月內依建築法規定，依建築法令規定，檢齊文件向竹市府申請補辦建造執照，逾期不辦或補辦建造執照手續不合規定，將執行拆除。系爭建物之屋齡有50幾年，位在都市計畫地區，不在區域計畫地區，且無任何興建工程，何從勒令停工？相對人先以截取113年6月Google街景為系爭建物之原有情形，再於113年7月8日拍攝違建現場簡圖，偽造系爭查報單，誣陷系爭建物有新違建，欲即報即拆。不當拆除將造成難以復原之損害，且有急迫性。騎樓順平計畫在於改善騎樓高低差、老舊破損鋪面，相對人卻擴張及於騎樓打通，違反該計畫，嗣於部分居民提起訴願時，卻改稱騎樓打通係依建築法，由自己經費支出，卻不在道路劃設人行道，僅一味要求民間私有土地提供行人通行，況法律對於違法建造系爭建物之人，已逾追溯期。若強制拆除系爭建物，恐危害結構，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性。依據系爭通知單認定騎樓為違建是錯誤的。新竹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及新竹市違章建築優先執行標準不適用本件，不可作為系爭通知單之法律依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建築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7條第2款規定：「凡經指定在道路兩旁留設之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其寬度及構造由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參照當地情形，並依照左列標準訂定之：……二、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無人行道者，應高於道路邊界處10公分至20公分，表面鋪裝應平整，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並應向道路境界線作成40分之1瀉水坡度。」又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復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因而，騎樓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未經申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擅自於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增加其面積或高度之增建，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㈡、首先，系爭查報單僅是東區區公所向竹市府查報，促使其行使認定違章建築職權之通知，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非行政處分，聲請人對系爭查報單聲請停止執行，屬對非行政處分聲請停止執行，與法定要件不符。其次，系爭通知單雖屬行政處分，然本件騎樓增建違建若遭拆除，核屬財產上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並無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可言。再者，系爭通知單之執行須依實際案件之排序而定，系爭通知單並不表示本件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況聲請人並未釋明竹市府已排定於近日內之特定日期執行拆除，本院亦於113年12月16日職權電話詢問竹市府關於原處分執行進度如何乙事，經竹市府承辦人答覆「尚未排定拆除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益證系爭通知單尚無排定特定執行拆除日期。此外，聲請人已提起訴願，惟尚未作成訴願決定，聲請人亦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亦有本院113年12月16日電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33頁）。是以本件並無訴願機關或相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成非即時聲請由行政法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則聲請人提起訴願後，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有向本院聲請之必要，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並無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之情形。至於聲請人爭執系爭建物並非新違建、違章建築查報單偽造不實、相對人刻意使用同一建築不同角度之兩張照片誣陷系爭建物為新違建等語，聲請人所執相對人系爭查報單及系爭通知單違法乙事，均屬實體上之爭執，尚待本案行政爭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認定才能明確，無法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五、綜上，聲請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前揭規定要件不符，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謝沛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85號
聲  請  人  黃𨧡鵬                               
相  對  人  新竹市政府                           
代  表  人  邱臣遠 （代理市長）       
相  對  人  新竹市東區區公所
代  表  人  凃東良（區長）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
    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
    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
    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及「行政訴訟
    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
    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行政
    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
    定的立法目的，是因為行政機關的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
    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
    行。然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的合法性顯有疑
    義，或原處分或決定的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的損害，且有急
    迫情事者，自應賦予行政法院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聲請，
    於其針對該處分或決定提起本案行政訴訟終結前裁定停止執
    行，以兼顧受處分人或訴願人的利益。而所謂「難於回復之
    損害」，是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
    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的程度等情而
    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的損害，並不屬於該條
    所指難於回復的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則指情況緊急
    ，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否則難以救濟的情形。暫時
    權利保護程序與本案救濟程序不同，在時間壓力下，性質上
    屬於簡略程序，對於停止執行決定之要件事實認定，僅能適
    用較本案救濟程序審查密度較低的審查模式，是有關事實方
    面訴訟資料，限於現存的證據方法，應由聲請人就難以回復
    損害且急迫之情事盡其釋明責任，法院不能於聲請人未為釋
    明情況下，逕行准許停止執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
    第738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次按「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
    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
    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訴
    願法第93條第2項亦有明文。訴願法第93條第2項已規定受處
    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理論上得
    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即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
    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
    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
    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因此應認適
    用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逕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
    行時，必須已向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申請未獲救濟（
    例如申請被駁回，或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不於適當期
    間內為准駁），或情況緊急，若不即時由行政法院處理，即
    難以救濟之情形，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
    之必要，而應認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行
    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5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新竹市東區區公所（下稱東區區東所）以民國113年7月15日東違字第240號違章建築查報單（下稱系爭查報單），向相對人新竹市政府（下稱竹市府）查報聲請人所有坐落於新竹市○區○○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聲請人於騎樓實施違建，嗣竹市府以113年7月23日府都使字第1130118683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辦理認定違章在案並通知聲請人，請於收到系爭通知單後一個月內依建築法規定，依建築法令規定，檢齊文件向竹市府申請補辦建造執照，逾期不辦或補辦建造執照手續不合規定，將執行拆除。系爭建物之屋齡有50幾年，位在都市計畫地區，不在區域計畫地區，且無任何興建工程，何從勒令停工？相對人先以截取113年6月Google街景為系爭建物之原有情形，再於113年7月8日拍攝違建現場簡圖，偽造系爭查報單，誣陷系爭建物有新違建，欲即報即拆。不當拆除將造成難以復原之損害，且有急迫性。騎樓順平計畫在於改善騎樓高低差、老舊破損鋪面，相對人卻擴張及於騎樓打通，違反該計畫，嗣於部分居民提起訴願時，卻改稱騎樓打通係依建築法，由自己經費支出，卻不在道路劃設人行道，僅一味要求民間私有土地提供行人通行，況法律對於違法建造系爭建物之人，已逾追溯期。若強制拆除系爭建物，恐危害結構，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性。依據系爭通知單認定騎樓為違建是錯誤的。新竹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及新竹市違章建築優先執行標準不適用本件，不可作為系爭通知單之法律依據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建築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第9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第1款規定：「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50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7條第2款規定：「凡經指定在道路兩旁留設之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其寬度及構造由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參照當地情形，並依照左列標準訂定之：……二、騎樓地面應與人行道齊平，無人行道者，應高於道路邊界處10公分至20公分，表面鋪裝應平整，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並應向道路境界線作成40分之1瀉水坡度。」又按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建築之建築物。」第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之日起5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30日內，依建築法第30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復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因而，騎樓為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不得裝置任何台階或阻礙物；未經申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擅自於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增加其面積或高度之增建，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㈡、首先，系爭查報單僅是東區區公所向竹市府查報，促使其行使認定違章建築職權之通知，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非行政處分，聲請人對系爭查報單聲請停止執行，屬對非行政處分聲請停止執行，與法定要件不符。其次，系爭通知單雖屬行政處分，然本件騎樓增建違建若遭拆除，核屬財產上損害，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並無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可言。再者，系爭通知單之執行須依實際案件之排序而定，系爭通知單並不表示本件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況聲請人並未釋明竹市府已排定於近日內之特定日期執行拆除，本院亦於113年12月16日職權電話詢問竹市府關於原處分執行進度如何乙事，經竹市府承辦人答覆「尚未排定拆除時間」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益證系爭通知單尚無排定特定執行拆除日期。此外，聲請人已提起訴願，惟尚未作成訴願決定，聲請人亦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亦有本院113年12月16日電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33頁）。是以本件並無訴願機關或相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成非即時聲請由行政法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則聲請人提起訴願後，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而有向本院聲請之必要，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要。從而，本件並無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須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之情形。至於聲請人爭執系爭建物並非新違建、違章建築查報單偽造不實、相對人刻意使用同一建築不同角度之兩張照片誣陷系爭建物為新違建等語，聲請人所執相對人系爭查報單及系爭通知單違法乙事，均屬實體上之爭執，尚待本案行政爭訟程序進行實質調查、審理認定才能明確，無法僅憑聲請人所述情形，逕以認定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五、綜上，聲請人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前揭規定要件不符，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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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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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謝沛真




